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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為人民聲請法規範暨裁判憲法審査提出聲請事：

'2 聲 明

3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1 1 4年度交簡上字第 1 3 0號刑事判決

4 違 憲 ，應廢棄發回法院。

5 事實及理由

6 壹 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：

7 聲請人就民國 114年 8 月 2 8 曰宣判之原判決（案 號 ：臺

8 灣高雄地方法院 1 1 4年度交簡上字第 1 3 0號 刑 事 判 決 ，

9 下稱系爭判決），認凡以内燃機（引擎）或電力馬達等機

10 械設備產生動力，推動該交通工具使之移動者，即屬刑法

11 第 1 8 5條 之 3 所 謂 「動力交通工具」等 語 ，而認聲請人

12 因騎乘電動滑板車，涉 犯 刑 法 第 1 8 5條 之 3 第 1 項 第 1

13 款之規定’該 法條之規範有違反憲法笫 7 條平等原則之

14 嫌 ，為此謹以本狀向鈞庭為釋憲之聲請。

15

1 6 貳 、疑義或爭議之性質與經過，及涉及之憲法條文••

17 — '聲 請 人 於 民 國 114年 1 月 2 3 日 1 9時 至 2 1時 許 ，於位 

is 於高雄市之酒舘飲用酒類後，於 同 年 1 月 2 4 日 0 時 42

19 分 許 ，騎乘屬於動力交通工具之電動滑板車上路。嗣於

2〇 同 （2 4 ) 自 0 時 4 7分 許 ，因違規行駛在高雄市鼓山區

21 裕誠路道路上而為警攔查，並 於 同 日 1 時 7 分 許 ，在高

22 雄市鼓山區裕誠路與美術東五路路口測得其吐氣所含酒

23 精濃度為每公升 0. 4 8毫 克 。

24._二.二上開猜—形緣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報告臺灣高雄地



1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，並於民國114年 4 月 30

2 日 ，由高雄地方法院作成114年度交簡字第544號刑事

3 簡易判決（附件 1 ) ，判處聲請人犯刑法第185條之 3

4 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，處有期徒刑貳月，併科

5 罰金新臺幣參仟元。

6 三 、後聲請人提起上訴，上訴意旨承認酒後騎乘電動滑板車 

7 之客觀事實，然認電動滑板車應非刑法第185條 之 3 所

B 指 之 「動力交通工具」 ，蓋因電動滑板車之實訴遠低於 

9 汽 車 ，最高時速亦僅2 5公 里 ，且常行駛於人行道或車

10 道 ，碰撞危害甚低，僅 係 一 「個人行動器具」 ，認為刑

11 法第 185條之 3 把電動滑板車列為處罰對象，未詳加考

12 董行動器具之特性，有違反憲法第7 條平等原則而有違

13 憲之嫌，請求法院依憲法訴訟法第55條聲請向憲法法

14 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。惟後經高雄地方法院以114年度

15 交簡上字第130號刑事判決認上訴敏回（附件2 ) 。

1 6 四 、是以，本件聲請人認系爭確定判決就所適用之刑法第185

17 條 之 3 ，實已牴觸憲法第7 條之平等原則，爰依蕙法訴訟

18 法第 5 9條 第 1 項 ，提起本件憲法訴訟。

19

2〇參、具憲法重要性且為貫徹聲請人權利之鈐要

21 — 、按「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，經依法

22 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程序，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，

23 或該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範，認有牴觸憲法者，得聲請

24 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。前項聲請，應自用盡審級救

25 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起之六個月不變期間内為之 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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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訴訟法第59條參照。次 按 「本節案件於具憲法重要 

性 ，或為貫徹聲請人基本權利所必要者，受理 之 」第 61 

條訂有明文，本條立法理由指出：「為避免不具憲法重要 

性或非為貫徹聲請人基本權利所必要之案件影響憲法法 

庭審理案件之效能進而排擠其他具憲法重要性之案件， 

爰參考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法第93-1條 第 2 項 ，於第一項 

明定憲法法庭受理本節案件之標準。」

再 按 「系爭裁定三涉及法院為跨國父母交付未成年子女 

之暫時處分時，如何根據憲法課予國家對兒童之保護義 

務規定，判斷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，以及於此程序中， 

是否應給予未成年子女如何之陳述意見機會，始符憲法 

正當程序要求等基本權。又此等問題於往後案件均可能 

一再發生，且無法從憲法規定文字直接嫌得解答，是有澄 

清必要，因而具憲法重要性。' 鈞 庭 111年憲判字第8 

號判決第2 1段有所闡述。

學說亦指出，所謂原則重要性係指「如人民基本權利救濟 

之憲法訴訟案件顯示了超越個案裁判的重大憲法問題， 

無法直接由憲法之規定即可獲得解決，並且憲法法庭此 

前裁判亦未曾闡清，或鑑於事實、法律之變遷須為重新闡 

釋者」1丨所謂貫徹聲請人基本權利所必要者係指'「聲請人 

主張的基本權利獲準基本權利受侵害程度極為重大，或 

侵害已然存在者」。學者陳宗憶引用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之. 

見解認為：「憲法訴願案件（包括裁判蕙法審查案件）涉 

及 『蕙法上具原則之重要性』，係指該案件所生之憲法問



1 題 ，具備釐清的必要性與超越個案審理的效果」。是 以 ，

2 若原因案件對基本權影響巨大，且該等問題可能一再發

3 生 ，則符合憲法訴訟法第61條 第 1 項所稱之重要性。

4 四 、按憲法第 7 條所揭橥之平等原則，並非保陣絕對、機械

5 式的平等，而係保陣人民在法律上實質地位之平等，也就

6 是所謂「等者等之，不等者不等之」的實質平等；另就差

7 別待遇本身並不必然違背平等權；反之，沒有差別待遇的

8 相同處理也有可能違反平等權之保障，司法院釋字第211

9 號 、第 34 1號 、第 4 1 2號 、第 485號解釋可參照。另於 

1〇 司法院釋字第6 8 2號解釋理由書中，更進一步闡釋了平

11 等原則的判斷標準，強調應檢視差別待遇之目的及手段，

12 是否具有正當性及合理關聯性。

1 3 五 、本件聲請人，歷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 1 4年度交簡字第

14 544號判決、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4年度交簡上字第130

15 號判決，皆認聲請人即被告酒後騎乘「電動滑板車」上路，

16 並經測得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為每公升0. 4 8毫克等情涉

17 犯刑法第185條 之 3 第 1 項 第 1 款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

is 交通工具罪。然 查 ，電動滑板車之時速只有2 5公 里 ，且

19 常使用於人行道或慢車道，與速度快之汽車不同，結構簡

20 單且防護力低，造成之危害亦遠id於汽車，僅係一「個人

21 行動器具」，認凡以内燃機（引擎）或電力馬達等機械設

22 備產生動力，推動該交通工具使之移動者，即屬刑法第

23 185條 之 3 所 謂 「動力交通工具」，耒詳加老量個別器具 

所造成之危害，未對不同事物為不同之審理，未考量個別24

5



1 器具所造成之危害而逕以刑罰處罰，實有違意法第7 條

2 平等原則、第 23條之比例原則之虔。

3 六 、又 ，刑 法 第 1 8 5條 之 3 為 刑 度 、罰金甚高之刑責，系爭

4 判決未詳加考量電動滑板車所造成之危害顯著低於汽車，

5 即以判決驳回聲請人之上訴，此未考量個別交通器具之

6 標準，尤其目前電動滑板車日漸興盛，此一法將過度含括

7 動力交通工具之範面，實屬對用路人禮利之侵害，是有為

8 貫徹聲諸人难益而受理本件聲請之必要性。

9

1 0肆 、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及法律見解

11 一 、 系爭判決未詳加考量電動滑板車之速度及載重等，逕將

12 之認定為屬刑法第185條 之 3 所 謂 「動力交通工具」云

13 云 ，此不論其種類、速度、可能造成的危害風險，一律適

14 用同一規定，有違反憲法第7 條平等原則及第23條比例

15 原則之虞：

16 (一）電動滑板車與汽車等動力交通工具有顯著之差異：

17 1.速 度 ：電動滑板車之速度遠低於汽車，依道路交通管

18 理處 罰 條 例 第 6 9 條 之 規 定 ，慢車之行跋速度限制在

19 2 5 公里/每 小 時 以 下 。

20 2 :結 構 ：電動滑板車之結構較汽車簡單，、防護性較低、

21 本身機械動力之加速能力低、構造上也僅有簡單的機

22 械 結 構 ，與一般汽機車有大量鐵件、鋁板包覆在外不

23 同 ，因此在碰撞時可能造成的潛在危險性也較低。

24 3 .使用目的與場域：電動滑板車多作為短程代步工具，

25 使用場域為人行道或慢車道，與汽車主要行駛於快車

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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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之使用目的與場域明顯不同。

(二）刑法第185條之 3 未考量電動滑板車舆汽車之差異， 

一律以同一標準處罰，是對本質上不同的事物做相同 

的處理，違反平等原則。

1.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 9條將電動滑板車歸類為

「慢車」，其規範與汽車有所不同，例如在酒駕的情

況 下 ，慢車的罰款等規範都不同，且慢車的行駛速度 

限 制 在 2 5 公里/每小時以下，顯然與汽車可能造成的 

危害 風 險 不 同 。

2. 次 按 「慢 車 種類及名稱如下：二 、其 他 慢 車 ：（一 ） 

人力行駛車輛：指 客 、貨 車 、手 拉 （推 ）貨 車 等 。包 

含以人力為主、電力為輔，最大行駛速率在每小時二 

十 五 公 里 以 下 ，且行駛於指定路段之慢車。（二 ）獸 

力行駛車輛：指 牛 車 、馬 車 等 。（三）個人行動器具： 

指設計承載一人，以電力為主，最大行敗速率在每小 

時二十五公里以下之自平衡或立式器具。」道路交通 

管理處罰條例第69條 第 1 項訂有明文。依 此 ，被告 

所騎乘之電動滑板車，應屬第6 9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

3 目所定之「個人行動器具」，其性質上與「人力」、

「獸力」之交通工具相當•僅係所謂之「慢車」而不 

同於刑法規範之汽機車等動力交通工具。

3. 4 按 「汽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汽車所有人新臺幣 

三千六百元以上三萬六千元以下罰鍰，並當場移置保 

管 該 車 輛 ：一 、未領用牌照行駛。二 、拼裝車輛未經

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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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准頜用牌證行駛，或已領用牌證而變更原登檢規格、 

不依原規定用途行駛。三 、使用偽造、變造或矇領之 

牌 照 。四 、使用吊銷、註銷之牌照。五 、牌照借供他 

車使用或使用他車牌照。六、牌照吊扣期間行駛。七、 

已領有號牌而未懸掛或不依指定位置懸掛。八 、牌照 

業經繳鎖、報 停 、吊銷、註 鎖 ，無牌照仍行駛。九 、 

報廢登記之汽車仍行駛。十 、號牌遺失不報請公路主 

管機關補發，經舉發後仍不辦理而行駛。」、「微型電 

動二輪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所有人新臺幣一千二 

百元以上三千六百元以下罰鍰，並禁止其行駛：一 、 

未依規定領用牌照行駛。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

12條 第 1 項 、第 71條 之 1 第 1 項參照。牌照係車輛 

受監理機關追蹤及監管之依據，並確保汽車等得以和 

須安全標準，亦使執法機關得辨識和管理車輛，此二 

規範明確說明僅汽車或微型電動二輪車使須掛牌，對 

於 「慢車」則無此規定，顯係認兩者在安全疑慮上應 

有不同考量，並認兩者實非相通之交通工具，始須加 

以詳細區分。

4.駕駛慢車發生酒後駕車之狀況時，依道路交通管理處 

罰條例第73條第 2 、3 項 「慢車駕妓人，駕駛慢車經 

測試檢定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，或吸食毒品、迷幻 

藥 、麻醉藥品及其相類似之管制藥品¥ ，處新臺幣一 

千二百元以上二千四百元以下罰鍰，並當場禁止其駕 

駛 ；駕駛微型電動二輪車者，並當場移置保管該微型

8



電動二輪車。」、「慢車駕駛人拒絕接受前項測試之檢 

定者，處新臺幣四千八百元罰鍰，並當場禁止其駕駛; 

駕駛微型電動二輪車者，並當場移置保管該微型電動 

二輪車。」之處法，顯然與汽機車之酒駕罰則相異。 

亦即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針對「汽機車」、慢車」 

之酒駕已有不同之規範及處罰方式，亦認兩者屬不同 

之交通工具，刑法卻未加以區分•僅簡單以同依法條 

作一致性之處理，顯已違反「不同事務應不同處理」 

之平等原則。

二 、對於電動滑板車酒駕行為，一律適用刑法第185條 之 3, 

亦可能違反合憲法第23條所要求之比例原則，理由如下：

(一）就損害最小性原則而言：

1. 電動滑板車之速度遠低於汽車，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 

條例第6 9條之規定，慢車之行駛速度限制在2 5公里 

/每小時以下。其結構亦較汽車簡單，防護性較低。 

因此，電動滑板車相較於汽車，對他人及自身的潛在 

危險性較低。

2. 考量電動滑板車之特性，對於電動滑板車駕駛人酒後 

駕駛行為，實有其他到^人民權益侵害較小之替代方案 

可供選擇。例 如 ，得否針對電動滑板車酒駕行為，改 

採行政罰，如提高罰鍰金額、吊扣或吊銷駕駛執照、 

責令參加道安講習等。又或，立法者得否參考其他國 

家或地區之立法例，針對電動滑板車酒駕行為，制定



1 專門之較輕刑罰，以區別於汽車酒駕之刑責。

2 (二）就均衡性原則而言：

3 L 刑法所科處之刑罰，對個人名譽、社會評價及人身自

4 由之限制，相較於行政罰更為嚴属。行為人一旦被判

5 處 刑 罰 ，除可能留下前科紀錄外，亦可能面臨短期自

6 由之監禁，對其日後之就業、家庭生活及社會關係均

7 可能造成難以彌補之負面影響。

8 2 .反觀電動滑板車，其速度較慢、體積 較 小 ，且多在人

9 行道或慢車道上行駛，對交通安全之潛在威脅通常較

1〇 低 。若對電動滑板車酒駕行為一律處以與汽車相同之

11 刑 罰 ，顯然有刑罰與行為風險不成比例之情事。

12 3 ,以本案為例，聲請人莊宗穎之酒測值雖達酒駕之標準，

13 然来能衡量磬諳人當時騎乘之位置、速度、事發當時

14 之交通流量、路段、時間等客觀因素是否顯示聲諳人

15 之行為鉗交通安全已搛成「箄同汽機車酒駕之實皙威

16 脅 ！，卻因法律之規定而需一致性的輿汽機車之酒駕

IV 做相同之重蜀，顯有違反憲法比例原則考畺之 慮 。

1 8伍 、結語

19 綜 上 ，道路交通管理條例於民國 111年 5 月 4 日始修正第

2〇、6 9 條對於慢車之規定，但刑法對於駕歇'動力交通工具之酒駕 

2 1 規 定 ，可追溯至民國 8 8 年 ，當時社會及科技尚未有電動滑板 

2 2車此類之器具，故 刑 法 185-3中針對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定義 

2 3 並不適用之。而現道路交通管理條例之規定，汽機車酒駕拒測 

2 4 需 罰 1 8萬 ，且吊銷駕照 3 年 ；電動滑板車酒駕拒測僅 4800元 ，

2 5 兩者在立法上顯已有不同之評價。査 自行車属人力驅動，最高

10



1 時 速 卻 可 能 超 過 45km/hr，但是 卻 無 刑 法 第 185-3 條 之 適 用 ， 

2 或許係因其結構及質董難以對他人造成物理性傷害（按物理學

3 中動能之計算，動能=1/2*物體皙量*速度平方）；然 以 電動滑 

4 板車而言，其規範之瞎速不得高於25km/hr，其所能造成之物 

5 理性傷害亦低於高速行使之自行車。又電動滑板車時速不得高

6 於 25km/hr，以正常人之反應時間約 2 5 0毫秒計算 (假設酒精 

7 濃度超標者反應時間變慢一倍），其煞車距離也僅 3. 5 公 尺 ，

8 顯輿高速行佬之汽機車之煞侔距離不同。綜 合 以 上，道路交通 

9 營理條例既修訂對於慢車之定羞及規定，自不應將此類之低速 

1〇個人行動器具一概通用刑法第185-3倏 之 「動力交通工具 r  

1 1刑法第 185-3條將汽機車及本按低速個人行動器具，一概而論 

1 2 的適用同一刑葡 規 範 ，顢有遠反憲法規範之慮，為此謹依法 

1 3 鈞庭為釋憲之聲請。

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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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屬 文 件 之 名 稱 及 其 件 數

文件編號 文件名稱或内容

附件1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4年度交簡字第544號刑事簡 

易判決

附件2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4年度交簡上字第130號刑事 

判決

此 致

憲 法 法 庭  公赛

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丨丨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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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狀人莊宗穎 

撰狀人莊宗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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